
 

恒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离任董监高持股及减持承诺事项的说明 

 

恒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二届董事会、监事会任

期届满，公司于 2021 年 2月 4日分别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、第三届

董事会第一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，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、

监事会成员，并完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换届聘任，现将第二届董监高任期届满

离任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公司董监高任期届满离任情况： 

1、因任期届满，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林健先生，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

务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林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,391,173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

2.05%。林健先生之配偶及其他直系亲属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。 

2、因任期届满，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陈汉民先生，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

事职务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陈汉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。陈汉民先生之配偶及

其他直系亲属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。 

3、因任期届满，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赵景文先生，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

事职务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赵景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。赵景文先生之配偶及

其他直系亲属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。 

4、因任期届满，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张铃女士，不再担任公司监事

职务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张铃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。张铃女士之配偶为公司员

工，系公司股权激励对象，持有公司股份 15,567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0.009%。 

二、其他事项 

1、2020年 10月 23日，公司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《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

及部分董监高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52），第二届董事

会非独立董事林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,391,173 股(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.05%)，

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（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规

定不得进行减持的时间除外）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00,000 股

（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.30%）。因任期届满，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林健先生，



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，离任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所持公司股份，其本次股份

减持计划提前终止。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部分董事股份减

持计划终止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16）。 

2、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

股份实施细则》的规定，董监高在任职届满后离职的，应当在其任期届满后六个

月内，继续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：（一）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

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；（二）离职后半年内，不得转让其所持本公司股份；

（三）《公司法》对董监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。林健先生、陈汉民先生、赵景

文先生、张铃女士离任后，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

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上市公

司股东、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公司规章

制度的规定执行。  

 

特此说明! 

 

 

恒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02 月 0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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